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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41 号 

 

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年 2月 2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、资金

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称，你公司存在未履

行内部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对外担保、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等情况；其

中，你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金额约为 44,749.1万元

（不含利息）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.24%，相关担保事项已

全部涉诉；控股股东以你公司名义对外借款并占用导致你公司涉诉，

涉诉金额为 6,900 万元（不含利息）；控股股东通过其他方式直接或

间接地占用公司资金超过 25,000 万。你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河集团”）已明确承诺尽快无条件的在一个

月之内解决上述你公司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的问题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并说明以下事项。 

1. 请以列表方式说明你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截至目前对外

担保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履行审议程序的日期和会议届次、履行披

露义务的公告编号、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、关联关系、担保额度、实

际发生日期、实际担保金额、担保期、是否履行完毕、是否出现逾期

情形、逾期涉及金额（如有）、有关诉讼状态（如有）等，并重点说

明除上述《公告》披露的涉诉担保事项外，是否还存在其它对控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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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及其关联公司的担保。 

2. 请在函询银河集团的基础上，说明《公告》所称你公司为控

股股东及其关联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被担保的事

项、提供担保的原因、签署相关合同的时间、地点、你公司及关联方

的参与人员、未履行内部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的原因等，并提供相关

合同及证明材料。 

3. 请说明《公告》所称相关资金占用事项的具体形成过程、占

用方式、发生时间和原因；并请说明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，你公司

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。 

4. 请详细说明银河集团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和方式、资金来

源及具体时间安排；并结合银河集团当前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分析说明

上述解决措施是否切实可行，银河集团在一个月内是否具备解决相关

问题的能力。 

5. 请结合有关诉讼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是否存在银行存款或其

他等值财产被查封、冻结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详细情况，包括但不

限于资产名称、金额、被查封或冻结的时间、对你公司的影响等；如

涉及冻结你公司存款账户，请进一步说明是否为公司主要银行账户。 

6. 请说明你公司未及时披露有关诉讼事项的原因并自查说明是

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7. 请说明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、有效，是否存在

重大缺陷、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凌驾于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的情形；

涉及公司相关责任人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内控制度的，说明你公司已

采取的责任追究措施，以及后续的计划。 

8、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以及你公司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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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9年 2月 26日前就上述问题向我部提交书面说明，

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

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

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2月 2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